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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 

2020 年，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和上级法院坚强有力的

指导和监督下，在全庭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延吉市法院行政

审判庭继续以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

到公平正义”为目标，以“司法为民，公正司法”为主线，

认真学习十九大会议精神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判工作任务

和指标，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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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0 年度行政案件基本情况分析 

（一）行政诉讼案件收结情况 

2020 年 1月 1 日至 10 月 23 日止，延吉市人民法院共计

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89 件，其中新收 76 件，旧存 13 件，审

结 78 件，总体结案率为 88%。立案庭不予受理行政案件 19

件，结案 19 件，结案率 100%。受理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案

件 1 件，正在审理当中。 

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 89%，行政机关败诉率 26.92%，

对比全省一审行政机关败诉率，仍处于较高水平。 

（二）非诉执行案件收结案情况 

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23 日止，共审查受理

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30 件，审结 29 件，结案率为 96.67%，准

予执行率为 70%。其中,房屋征收案件 10 件，占总收案的 33%。

人社行政管理案件 7 件，占总收案的 23%，土地行政管理 5

件，占总收案的 17%，环境行政管理 4 件，占总收案的 13%。 

二、2020 年度延吉市行政审判主要工作  

 

延吉市法院行政审判庭紧紧围绕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的

工作主线，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

权益，为服务延吉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的大局作出了

自己的贡献。 

（一）全力保障公益诉讼案件的受理审结工作。为积极

履行司法职能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，贯彻落实《行政

诉讼法》修订新增的公益诉讼制度，行政庭多次前往上级法

院学习，对公益诉讼案件的起诉条件、管辖标准、审理方式

等问题进行沟通，明确了法院在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角色定位，

抵住各方压力，发挥了公益诉讼制度在国有土地、林业保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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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坏境等领域利国利民、造福社会的积极作用。 

（二）实行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，确保司法公正。根

据上级法院的指示精神，龙井市的全部行政诉讼案件，敦化、

珲春、和龙等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公益诉讼案件划归延吉市

法院管辖。集中管辖后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23 件，审结 20

件，结案率为 87%。既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，又依法监督

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，减少行政机关和各种非正常因素

对行政审判的不当干扰，同时较好推动了龙井市旧城区改造

工作的开展。为了方便当事人就地就近参加诉讼，对于当事

人都在外县市的案件力争巡回就地审理，延吉市法院行政庭

多次组织人员到敦化、珲春等地到现场进行调查，就地巡回

办案。 

（三）积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案件。我院司法

改革后，员额法官办案压力重，且审判力量严重不足，为减

轻行政庭法官办案压力，行政庭对符合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

一律适用简易程序，适用率为 22%。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当事

人的诉权，保证行政案件公正高效的审理。 

三、今后行政审判工作计划 

延吉市法院行政庭认真学习十九大会精神，继续围绕

“让当事人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这一法院

工作主题，针对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主要做好以下几点。 

（一）全面建立行政诉前调解机制。依托诉讼调解中心，

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建立行政诉前调解中心，形成行政

复议、行政裁决、行政调解、行政诉讼相互衔接的行政争议

调解制度。做到行政诉讼案件立案前先行调解，同时，将调

解工作纳入信息化管理，作为年末工作考核指标之一。 

（二）加强廉政教育，规范法官行为。以“清正廉洁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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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司法为民”为要求，时刻警惕廉政问题，将廉政建设放在

法官素质建设首位，杜绝办案人员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非

正常往来，从而避免使当事人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要求行政

审判人员端正待人态度，当事人对案件及法律问题需要解释

时，耐心向其释明法律规定的涵义，遇到当事人情绪激动时，

避免冲突，耐心疏导，做好当事人的稳定工作，要求行政审

判人员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励。 

（三）加强良性交流，增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意识。针

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，及时与相关

部门负责人沟通、督促；对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案件，发

出司法建议，保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落到实处。 

（四）建立府院联动机制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及时反

馈行政机关败诉原因。针对不动产登记类案件、治安处罚类

案件、工伤认定类案件、工商登记类案件等常见类型案件，

及时总结行政机关败诉原因，定期与行政机关座谈交流，分

析类型案件败诉原因，并提出建议和指导性意见，帮助行政

机关避免发生类似败诉情况。针对征收、行政强迁等过程中

形成的系列案件，在受理前加强府院协调，尽可能减少案件

进入法院的数量。 

（五）积极推进“裁执分离”工作、监督准予强制执行

后续落实情况。此项工作是州法院确定的今年和明年工作目

标之一，我庭将在此方面积极探索并实践，保障行政机关依

法履行强制执行的权利，保障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妥善落到实

处，避免引发其他纠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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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 语 

2020 年，在认真学习党的纲领，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

话精神，十八届四中全会、十九大会议精神的条件下，坚定

政治立场，深切的领会精神内涵。延吉市法院将紧密围绕延

吉市的发展大局，从市情出发，按法律办事，以法治精神推

进与落实延吉市政府 “依法治市”的执政理念。通过审判

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，用法律制度和司法监督

将行政权力关进法治的“笼子”里，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。

今后要继续巩固已取得的工作成果，继续推进行政机关负责

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落实，探索行民交叉案件审理在程序制度

设计上的可行性，注重繁简分流工作，审理好跨区域管辖案

件的管理和审判工作，更好的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，为延吉

市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。 

 


